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約用營養師甄選簡章
本次為第三次招考

一、依　　據：
嘉義縣政府110年12月2日府教體字第1110049924號函暨111年3月10日府教體字第1110049924號函、「公務人員任用法暨其施行細則」等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二、甄選人員：
（一）職稱：約用營養師
（二）名額：正取1名，備取2名。（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3個月內有效）。

三、待　　遇：每月薪資約38,948元，勞保、健保、勞退金等悉按相關規定辦理。(每年依嘉義縣政府規定晉級)

四、工作地點： 
[bookmark: _Hlk91747530]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嘉義縣新港鄉登雲路105號)。

五、甄選資格：需同時具備以下(一)、(二)項資格
(一)基本資格：
1.具中華民國國籍（不得有雙重國籍、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定居設籍未滿10年者，不得報名），思想純正，身心健康、無傳染病或特殊病症者。
2.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第1項迴避任用之規定者，及第28條第1項、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所列不得任用之情事者。
3.無「營養師法」第6條規定「不得充任營養師」之情事者。
4.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28條各款情事者。
5.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之規定，無性侵害、騷擾及霸凌之犯罪紀錄者。
(二)具下列資格條件者：
1.國內外大專以上畢業。
2.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程度相當之訓練或工作經驗者，並取得營養師證書。
 (三)其他資格：具備電腦文書處理能力者。

六、約用期間：自通知錄取報到後聘至115年12月31日止，若表現優良及經費許可，得續聘之，一年一聘為原則。
七、工作項目：
1.辦理學校午餐業務 (廚房衛生管理、協助午餐食材驗收等 …) 。
2.於食登系統登載校園食材(國小)；於核算系統核算經費。
3.校園食品衛生管理、健康飲食等相關業務。
4.依據食物特質，設計季節性均衡食譜與營養之分析統計；撰寫營養午餐文章並協辦營養教育、營養諮詢服務。
5.午餐成本分配與控制之計劃與執行；管理進貨單，查驗進貨單帳務憑證。
6.訂定各項食材規格、驗收標準及貨源品管，辦理午餐食材抽驗及確認廚房表單及填寫各類衛生管理表單。
7.食材驗收不合格、數量短缺、貨品延遲之緊急退貨、補貨，食品庫存管理。
8.協調廚工工作、出勤通報及衛生安全作業訓練。
9.督導供餐作業：食物製備作業、膳後清洗工作、廚房內外環境衛生、午餐廚餘、廢油等可回收物資之管理與聯繫。
10.申購食材、瓦斯及調味品並核對貨單帳務憑證。
11.作業中危機處理—因應供餐時效性，故對跳電、臨時停水、鍋爐、調理設備等臨時故障之意外，須緊急反映現況給相關處室處理及調整後續食材、午餐供應問題。
12.辦理健康飲食、校園食品衛生管理、食農教育等推動業務，彙整午餐飲食滿意度問卷。
13.配合縣政府統一調度，如辦理嘉義縣午餐研習工作，其他詳見「嘉義縣校園營養師工作職掌」。(詳如附件一)
14.協助午餐食材招標事宜。
15.其他相關及臨時交辦事項。
八、聯絡方式：親自或委託他人至本校學務處，並請洽午餐執秘洪瑞君營養師報名。
          本校地址：嘉義縣新港鄉登雲路105號；電話：05-3742039#13
九、報名時間及方式：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5年1月12日(一)下午16時。
(2) 須本人親自報名或填具委託書(如附件二)委託他人代理報名，通訊報名不予受理。
(3) 報名地點：本校學務處(嘉義縣新港鄉登雲路105號，電話：05-3742039#13)
(4) 簡章及報名表：即日起請逕至本校網站、嘉義縣教育資訊網站，自行下載相關表件(函索恕不受理)。
(5) 報名表暨附件(請逕至本校網站首頁公告區下載使用)。
報名時應依序繳附下列表件：（相關證件繳附影本；請以A4白色紙列印彙整依序裝訂，影本上註明「與正本相符」並「簽名」）。
1. 報名表、個人簡歷表及切結書各1份。
2. 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1張（請自行黏貼於報名表）。
3.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黏貼資料表。
4. 營養師考試及格證書影本、營養師證書正反面影本各1份(以上資料面試時須帶正本檢驗)
5.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持國外學歷者、應譯為中文本、並經教育部認可者）
6. 服務（或離職）證明。
7. 其他個人經歷、專長證照證明（營養專業、英檢…等）文件作為資料審查之依據（無者免附）。
8. 切結書。
9. 現職在職證明及歷任工作經歷證明。
10. 退伍令影本或免役證明（無則免附）。
11. 具備電腦文書相關證照（無則免附）。
12. 身心障礙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bookmark: _Hlk91747648]十、甄選時間、方式及地點：
(1) 甄選時間：115年1月13日星期二，上午10時30分至12時。
(2) 甄選項目及比例：面試(80%)包含專業知能、工作理念及服務態度……等，資料審查(20%)， 
 每人約計15分鐘。
(3) 甄選地點：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試場當日公布)，甄選當日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  
 以利核對身分。
(4)  甄選當日請攜帶上述(第九項)證件正本，以利核對。

十一、錄取方式公告及報到 ：
（一）錄取方式、公告：
1.凡甄選總成績未達70分者，均不予錄取。
2.錄取名額：按總成績高低依序正取1名，備取2名。總成績相同時，則依序以挳口試、資料審查成績排序。如口試及資料審查成績皆相同者，以身障者為優先，如無以抽籤決定。
3.放棄者由備取依序遞補，正取人員如未依限完成報到及到職者即取消錄取資格，且喪失遞補資格，該錄取人員不得異議及要求任何補償。因故未報到者由備取依序遞補，候補期間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3個月內有效。
4.於本校網站首頁及嘉義縣教育資訊網公告正備取名單。
5.備取人員候補期限自甄選錄取結果確定之翌日起3個月內有效。
(二)報到：
1. 經錄取後，依通知報到日期及方式。
2. 經錄取者，須於報到時，檢附醫療機構所開立之健康檢查報告(含Ａ型肝炎、手部皮膚病、出疹、膿瘡、外傷、結核病、傷寒或其他可能造成食品污染之疾病檢查)，如患有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之傳染病者、患有上述疾病或未能於期限內繳交醫療機構所開立之健康檢查報告者，均予註銷錄取資格，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錄取人員不得異議及要求任何補償。
3. 錄取人員之基本條件、報考資格等證明文件，如至學校報到後，經發現未具學校約聘營養師資格者，或未依學校規定繳交報到相關文件者，則取消聘用，錄取人員不得異議及要求任何補償。所繳證件如有不實，除取消甄選或錄取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自行負責。
[bookmark: _GoBack]十二、其他
(1)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補充事項，公布於本校網站(http://www.hkps.cyc.edu.tw/index.php)及嘉義縣教育資  
  訊網(http://www.cyc.edu.tw)。
(2) 所繳證件如有不實，除取消甄選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自行負責。
(3) 考試當日如遇颱風、地震或其他等不可抗力之情事，經嘉義縣政府宣佈放假時，考試日期
  將予以順延，並於本校網站公布，請應考人自行上網查閱，不再另行通知。


附則：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節錄)
    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
    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
    任用。
    應迴避人員，在各該長官接任以前任用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節錄)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者。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但受緩刑宣
        告者，不在此限。
    (六)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七)依法停止任用。
    (八)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九)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但具有其他考試及格資格者，得
        以該考試及格資格任用之。
    (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三、營養師法第 6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營養師；其已充營養師者，撤銷或廢止其營養師證書：
    (一)曾犯肅清煙毒條例或麻醉藥品管理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
    (三)依本法受廢止營養師證書處分。






附件一
嘉義縣推動鄉學校中央廚房計劃-校園營養師工作職掌(節錄)
110年3月1日府教體字第111004992號函頒
一、聯合採購部份
（一）建立區域食譜：
1.依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設計食譜。
2.發展標準化食譜。
3.建立循環菜單。
4.食譜研發及製作。
5.審閱食材聯合採購菜單。
（二）辦理聯合採購學校並同性之業務
1.每日午餐食材登錄
2.三章一Q補助金、乳品等文件請領審核。
（四）定期巡迴聯合採購群學校辦理學生及教職員工營養教育。
（五）營養教育之研究、宣導及執行。
（六）午餐食材運費申請與核銷相關業務。
（七）縣府交辦事項

二、辦理群長學校午餐業務。
（一）辦理學校午餐及健康飲食、營養教育等推動業務
（二）午餐相關表報填載及午餐相關補助業務辦理。
（三）辦理嘉義縣午餐研習工作及彙整午餐調查。
（四）校園智餐食材登錄系統維護。
（五）推動營養教育及食農教育活動。

三、承辦及協助群長學校交辦之其他行政事務。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約用營養師甄選附件二

委託報名書
本人              參加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聘用營養師甄選，因故無法親自報名，茲委託              君辦理報名，如有資格不符或證件不齊，致無法完成報名時，所衍生之各項權益損失，概由本人自行負責，絕無異議。 
此致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 
委託人：                     （簽名並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受委託人：                   （簽名並蓋章）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國民身分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國民身分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約用營養師甄選證件審查表
編號：＿＿＿＿＿＿＿                 姓名：＿＿＿＿＿＿＿

	編號
	名稱
	件數
	審查結果

	1
	報名表
	
	

	2
	身分證影本
	
	

	3
	履歷表〈簡式〉
	
	

	4
	2吋半身脫帽照片（請粘貼於報名表上）
	
	

	5
	營養師證書
	
	

	6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
	
	

	7
	切結書
	
	

	8
	工作經歷證明
	
	

	9
	男性繳驗退伍證或免服兵役證明
	
	

	10
	電腦文書相關證明（無則免附）
	
	

	11
	身心障礙手冊（無則免附）
	
	

	12
	
	
	

	13
	
	
	

	14
	
	
	


請依序裝訂。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約用營養師甄選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出生日期
	
	      黏
      貼
      照
      片

	身分證
字  號
	
	電話
	公：
私：
手機：
	

	地  址
	       
	

	電子信箱
	    
	

	現  職
	單位
	
	職稱
	
	

	
	
	
	職等
	
	

	學歷
	學校名稱
	科系
	修業年限
	證書日期字號

	
	
	
	
	

	考試
	年度
	考試
	類科別
	證書日期文號

	
	
	
	
	

	營養師
證  書
	     核發機關
	證書日期文號

	
	
	日期
	文號

	
	
	
	

	經  歷
	服務機關
	職稱
	工作內容（簡述）
	起迄年月

	
	
	
	
	

	
	
	
	
	

	
	
	
	
	

	個    人
專長證照
	請敘明

	電腦能力
	具操作能力者請打勾 □Word  □Excel  □Internet  □Power Point   □海報製作

	應考人
簽  章
	一、上述各欄資料填列屬實，且本人確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及第28條各款情事，並未具雙重國籍。
二、以上所填資料確實無誤，如有虛偽不實，本人願無異議取消錄用資格並負一切法律責任。               
具結人暨填表人簽名：：                 年  月  日

	繳
附
證
件
	1
	□報名表、簡歷表、切結書、照片
	5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2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黏貼資料表
	6
	□服務經歷年資證明（或離職證明）影本

	
	3
	□考試及格證書影本
	7
	□個人專長證照影本等

	
	4
	□營養師證書影本
	8
	□其他

	資格
審查
	□資格符合
□資格不符合
	審查人員核章
	


個 人 簡 歷 表
	姓  名
	
	英文姓名
(應與護照證件相符且姓氏在前)請 黏 貼 或列 印 最 近 二 吋 半 身 正 面 脫 帽 彩 色 照 片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以上欄位應與戶籍登記相符)
	民國      年     月     日
	外國國籍
(請勾選)
	☐無
☐有,國籍:____________
	

	性  別
(請勾選)
	  ☐男
  ☐女
	
	
	

	通訊處
	戶籍地
	□□□□□（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現居住所
	□同戶籍地
□□□□□（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號碼
	住宅:(  )

手機:

	
	電子郵件
信    箱
	
	
	

	緊  急
通知人
	姓  名
	
	關  係
	
	電話號碼
	住宅:(  )
手機:
公:(  )

	學                                                      歷

	學校名稱
	院、系（所、學位
學程）、班、組
	實際修業期間
	區  分
(請勾選)
	教  育
程  度
(學位)
	證書日期
文    號
	初任公職時
已取得之
最高學歷
(請以「V」表示)

	
	
	起(年、月)
	迄(年、月)
	畢業
	結業
	肄業
	
	
	

	
	
	
	
	
	
	
	
	
	
	
	

	
	
	
	
	
	
	
	
	
	
	
	

	

	

	
	
	
	
	
	
	
	

	
	

	考                                                      試

	年 度
	考  試
	類  科  別
	證書日期文號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資  格  或  檢  覈

	考試及格證書
	專業證照

	年  度
	類  科
	生效日期
	日期文號
	核發機關
	日期文號

	
	
	年
	月
	日
	
	
	

	
	

	
	
	
	
	

	

	
	

	
	
	
	
	

	

	
	

	
	
	
	
	

	

	專長及語言能力

	一、證照

	專長項目
	證照名稱
	生效日期
	證件日期文號
	認證機關
	專長描述

	
	
	年
	月
	日
	
	
	

	

	
	
	
	
	
	
	

	

	
	
	
	
	
	
	

	

	
	
	
	
	
	
	

	二、語言能力

	語言類別
	測驗名稱
	測驗日期
	證件日期文號
	認證機關
	檢定成績
	備註

	
	
	
	
	
	
	

	
	
	
	
	
	
	

	
	
	
	
	
	
	

	兵                                                        役

	役   別
	

	軍  種
	

	官(兵)科
	


	退   伍
軍   階
	

	服  役
期  間
	起：　　　年　　月　　日
迄：  　　年　　月　　日
	退伍令
字  號
	

	身心障礙註記
	原住民族註記

	種  類
	等  級
	身分別
	族  別

	
	
	
	



	家                                                        屬

	稱    謂
	姓       名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 生 日 期
	職      業

	
	
	
	年
	月
	日
	

	
	
	
	
	
	
	

	
	
	
	
	
	
	

	
	
	
	
	
	
	

	

	
	
	
	
	
	

	本 人 及 配 偶 曾 獲 配 公 教 貸 款 或 配 購 公 教 住 宅 註 記
□曾獲配公教貸款         □曾配購公教住宅       □未曾獲配公教貸款或配購公教住宅     (請勾選)

	簡                 要                 自                 述

	

	

	

	

	

	

	

	

	

	填  表  人
	承 辦 人 員
	人 事 主 管
	機 關 首 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 表 說 明 
一、本表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訂定，係屬正式公文書，填表人務必依照規定親自據實填寫，字跡工整，如由他人填寫或由電腦列印者，須由本人親自簽名及蓋章，如有不實情事者，自負全責。
二、本(簡式)表適用對象：初次任職公務人員送審時應填具之公務人員履歷表僅須填寫個人之基本資料者。若不敷填寫者，仍請使用一般公務人員履歷表。
三、本表各項目欄內之數字使用，請依行政院「公文書橫式書寫數字使用原則」填寫，並一律以「民國」表示年代。
四、「學歷」項：
(一)填寫範圍以接受國內外正規學制教育已畢業，或結(肄)業並具有證明文件為限，至少須填1筆最高畢業學歷，惟大學以上畢(結、肄)業學歷有數個時，則依修業順序逐筆填寫。國外學歷並依「國外學歷查證(驗)及認定作業要點」查證認定後登錄。初任公職者，以勾選「已畢業」之學歷為限，肄業及結業之學歷，毋須勾選。
(二)「教育程度(學位)」欄，請依下列分類選填：
10國小    2l國(初)中    22初職    23簡易師範    31高中    32高職    33師範    41二專        42三專    43五專       44六年制醫專(舊制)    50大學(含軍校、警校取得學士學位者)  51二技       52四技    60碩士     70博士
五、「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資格或檢覈」項：
(一)「考試」指考選機關舉辦之各類公職考試及格並取得及格證書者，請按先後順序全部填載，不得遺漏。
(二)「類科別」欄，填寫考試及格之職系類科。
(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資格或檢覈之「考試或檢覈及格證書」，指參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並取得及格證書者，或經考選機關檢覈及(合)格並取得證書者。請按先後順序全部填載，不得遺漏。公職候選人檢覈資格免填。
六、「專長及語言能力」項：
(一)取得民間證照考試合格資料者，請依年度順序逐筆逐項填寫。
(二)專長項目欄，請依下列分類選填：
A001:車輛駕駛；A002:汽車維修；A003:電器維修；A004:冷凍空調維修 
A005:烹飪廚藝。
若有其他專長項目僅填專長，不填編號。
(三)語言類別欄，包含本國語言及外國語言。
七、「兵役」項：
(一)凡已服役者均應填寫。
(二)「役別」、「軍種」、「官(兵)科」、「退伍軍階」、「服役期間」等請依照退伍令記載填寫。
八、「身心障礙註記」之「種類」及「等級」欄，請參考身心障礙手冊填寫。「原住民族註記」，以經戶政機關依原住民民族別認定辦法完成登記者為限，又「身分別」欄，請填平地或山地。
九、「家屬」項：
(一)家屬，請填父母、配偶、子女。
(二)出生日期，如係民國前出生者，請加填「前」字。
十、本表填表人所填各欄，經各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查對無訛後，除填表人簽名及蓋章外，機關首長、人事主管及承辦人員３欄位，請蓋職章，無職章者請蓋職名章，無職名章者請簽名。
十一、本表各欄填載資料如有異動，請填表人儘速檢證通知服務機關人事單位更正。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約用營養師甄選黏貼資料表

甄選編號：                （請勿填）     年   月   日

1.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如大陸人士取得國民身分證者，應另檢附個人現戶戶籍謄本正本1份（黏貼於本表背面）
※如有身心障礙身分者，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影本或相關證件。


	
國民身分證影本
（正面）黏貼處

	
	
國民身分證影本
（反面）黏貼處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正面）黏貼處

	
	
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反面）黏貼處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約用營養師甄選
切結書
本人            　　報名參加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約用營養師甄選，確無下列各款情事之一，如有不實除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外，且願負有關之法律責任。
一、偽造或變造應考證件。
二、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使甄選發生不正確結果之情事者。
三、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及第28條各款情事者。
此致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                    （簽名並蓋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錄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1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
（一）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二）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四）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五）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六）依法停止任用。
（七）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八）經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而未具或喪失原住民身分。
（九）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十) 無違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班級及專責單位設置與人員進用辦法第9條第1項第1-10款規定

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前段：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織政黨。

三、營養師法第 6 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營養師；其已充營養師者，撤銷或廢止其營養師證書：
（一）曾犯肅清煙毒條例或麻醉藥品管理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
（二）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判刑確定。
（三）依本法受廢止營養師證書處分。

